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各訓練班期開班
申請暨審核及考試官派遣補充事項
   各訓練班期開班審核步驟流程如下：
 步驟 壹  各班期開班前，開班所需表件請至本會網站下載，檢附下列資料送總會審核。
一  98年度開班課程表，請依本會91年1月8日常務理監事聯席會通過之各班期訓練規程
    辦理。
課表須載明：
1各訓練地點（游泳池、海浪、激流、急救室內課等）。
2主辦單位聯絡人電話。
      3分會總幹事聯絡電話。
4總教練聯絡電話。
二  各班期期總教練，副總教練，授課教練，管理教練等之教練班期別（請註明期別及證
號，如：236--9388）及上列教練擔任救生員班（教練班）工作資歷（附件3）備查。
三  訓練泳池長、寬、深，水深以1.6公尺以上為宜，以符合水上救生訓練之基本要求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  四  上述各資料於開班前ㄧ週以電子檔交寄本會審核。
正本：總會秘書處電子信箱 ctwlsa@hotmail.com   電話:(02)2331-9611 傳真:(02)2375-6576

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副本：教育訓練組: 林輝宏 linhh8@ms22.hinet.net   手機:0932016161     傳真: (02)2657-3584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步驟 貳  教育訓練組依上述文件資料審核。

一 未符合本會訓練規程者，通知訓練主辦單位改善，修正後於二日內再送核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  二 符合本會訓練規程者，由總會秘書處配賦期別。
 

步驟 叁   總會秘書處賦予主辦單位期別編號後，通知准予開班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步驟 肆  開班單位接受期別編號後，配合事項：
     一 依本會審查合格之訓練規程辦理各項訓練及業務。
      二 開訓後一週內（全日授課制班期三日內），請即以電子郵件寄送制式學員簡冊，至總會
秘書處備查。救生員班未滿16歲、教練班未滿18歲不得列入名冊。
三 為顧及訓練成效及避免資源浪費，每班期訓練人數以20人（低標）以上為宜。
四 各訓練班期開班學員人數與教練之比例建議參考如下：
20人 ----- 2 - 4位管理教練 ----- 2位副總教練 ----- 1位總教練
30人 ----- 3 - 6位管理教練 ----- 2位副總教練 ----- 1位總教練

40人 ----- 4 - 8位管理教練 ----- 2位副總教練 ----- 1位總教練

50人 ----- 5 - 10位管理教練 ----- 3位副總教練 ----- 1位總教練

（每5-10人配一位管理教練、20人配一位副總教練）以此類推
     五 取得班期編號後，招訓未達低標訓練人數，應及時與總會連絡，調整班期編號。
   六 結訓一週前函請總會派遣考試官，考試官之派遣由總會秘書長統一調派。
 
步驟 伍  結訓測驗完成應填具結訓測驗紀錄表如附件4，一式四份，一份主考官存查、一
份分會或主辦訓練單位存查、二份裝定於名冊首頁交總會存查。並將下列資料郵寄總會：
一 結訓測驗紀錄表。
二 名冊電子檔及紙本二份  。
三 學員紙本考核表。 
四 及格學員1吋相片2張。
五 證照費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10066  台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52號2樓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秘書處收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電話：(02)23319611

 

步驟 陸  總會秘書處審核：
一 核對正式學員名冊（紙本二份）與開班學員簡冊、結訓測驗紀錄表並核對及格與不及格數、出生年月日（依本會訓練規程）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二 考核表內之相片、學號、個資、測驗日期核對，出席紀錄與學習精神、學科測驗、結訓
測驗所有項目是否符合本會訓練規程之及格規定，該班期總教練簽名，主持該班期結
訓測驗之考試官簽名，是否及格欄註記。
三  1吋相片2張 。
四  證照費。
以下由總會相關單位作業處理
 

 

98.04.06總會幹事部會討論定案
附件2








